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進入校園臨時攤位/餐車】檢查表   113.04.16製表

攤位/餐車名稱： 日期： 年 月 日 

食藥署 ”食品非登不可”食品業者登錄字號並附證明： 有 □    字號:               無 □ 

負責人姓名/電話： 工作人員姓名： 

項目 是否符合 

注
意
事
項 

1、活動時間為   時至        時，地點為本校主辦單位指定位置，攤位需於 

 時至  時  分間抵達現場，並於      時前完成相關前置準備作業。 
是 否 

2、校園內不得販賣含酒精飲品及菸品(含電子菸)之規定。 是 否 

3、請配合校園全面禁菸之規定。 

4、請協助配合減塑政策，避免使用塑膠袋等一次性塑膠用品。 是 否 

5、活動期間進行食品留樣工作，依各攤位當日販賣品項索取食材（每樣至少留存
200g）作為留樣樣品，以利後續可能的檢驗調查需求。 

是 否 

6、不可對消費者進行過度推銷之行為，亦不可進行任何不合理之販售行為。 是 否 

7、各攤位商品或私人物品請自行謹慎保管，主辦單位不負商品損壞或遺失管理責任。 是 否 

8、活動如遇雨，以致本校認定活動無法進行，或因應傳染病疫情（COVID-19） 
防範與中央氣象局發佈颱風警報宣布停班或停課等不可抗力因素，本校有權取消
活動之辦理，不得以此向主辦單位追討任何損失及要求其相關之責任。 

是 否 

9、校內主辦之活動需經同意後，活動記錄得予拍照、錄影/音，無償作為成果結案或活
動宣傳使用。 

是 否 

作
業
場
所
管
理

1、攤位應在規定之範圍內佈置擺設，請勿自行擴大與擅自更換攤位位置。 是 否 

2、使用明火者需進行遮蔽相關措施，應備有滅火器。 是 否 無使用 

3、攤位所攜之器具、用品、販賣物品應維持整潔，加熱食材及調製飲料之廚具用
品、食材均應擺放於餐車、工作台或貨架上，不得擺放於地面進行烹煮， 或放置
於地面；餐車、攤位地面等應保持清潔、避免積水濕滑，並於活動結束時將現場
清理乾淨。 

是 否 

4、分裝之原材料在塑膠袋或容器應標示品名、有效日期等資訊。 是 否 



 

 
5、切割生、熟食的刀具、砧板應分開使用，防止生熟食交叉污染。砧板須保持清潔，

無發霉、髒污、裂縫等情形。 
是 否 

6、烹調器具及餐具之食品接觸面應保持平滑、無凹陷或裂縫，並保持清潔，不得有
變色、異味、發霉及異物剝落等情形。 

是 否 

7、攤位內營運作業區所造成垃圾或廚餘，請備置不漏水有蓋容器儲存廚餘、廢棄
物，並請自行攜帶垃圾袋在攤位內分類後清運至主辦單位指定垃圾集中點放置，
不得逕將廚餘排入水溝、洗手槽或道路上等。 

 

是 

 

否 

8、清潔/消毒劑應符合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並有明確標示，食品作業場所內，
除維護衛生所必須使用之清潔用具及藥劑外，不得存放使用。 

是 否 

 

人
員
衛
生 

1、衣帽(鞋)應穿戴整齊清潔，全程配戴口罩。 是 否 

2、手部應保持清潔，於進入食品作業區前、如廁後或手部受污染時，應立即洗淨後
再工作。手上有傷口時，應經過適當的包紮處理後，配戴不透水手套始能工作,禁
止傷口直接接觸食品。 

 

是 

 

否 

3、需附上一年內有效之餐飲人員健康檢查結果【檢查項目：A型肝炎、手部皮膚
病、出疹、膿瘡、眼疾、結核病(X光)、梅毒、傷寒(糞便)或其他可能造成食品污
染之疾病】並保有完整紀錄給予承辦單位與本校健康中心備查。 

 

是 

 

否 

 
食
材
製
備 

1、販售含豬、牛肉及其可食部位食品，不論包裝、散裝食品或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
應依規定標示原產地(國)。豬肉需使用國產豬(標示於攤位明顯處)。 

   是      否  

    無使用 

2、禁止使用含基因改造之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黃豆、玉米、豆漿、豆腐、豆
花、豆乾、豆皮、大豆蛋白製得之素肉、豆瓣醬等) 

      (請附非基改檢驗證明或包裝袋有標示)。 

是    否 

無使用 

3、食用冰塊須符合衛生規定(請附一年內冰塊檢驗證明)。 

冰塊檢驗證明請影印二份，供承辦單位與本校健康中心備查。 

是    否 

無使用 

★以上請餐飲人員配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內容進行衛生監測與管理，各攤位自主填寫 

               ”食品衛生檢查表”，符合表內規定並由學校留存備查。 

 

攤位/餐車自檢人員：  

                                                                                                                                                                            

食品留樣人員： 

食品留樣內容： 

食品留樣日期：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需改善事項及改善情形： 


